轉學委託書
立委託書人因(勾選)   □工作    □有事    □行動不便 □路途遙遠 
           □其他(填明原因)
確實無法親自辦理學生(姓名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轉入/轉出申請， 特委託代為申辦。
此 致
嘉義市立北興國民中學
委 託  人：
(簽章)
身分證字號：□-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
戶籍地址：

縣市

鄉鎮市

村里
鄰
路街
段
巷

弄
號     樓之
「受」委託人：
(簽章)
身分證字號：□-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
聯絡電話：
戶籍地址：□同上 



縣市

鄉鎮市

村里
鄰
路街段
巷

弄
號     樓之
中華民國 年月日
附註：
一、依據嘉義市政府113年11月12日府教課字第1130954729號函說明四、五辦理
(一)轉學係屬學生之重大事項權利，為避免監護權爭議，請學校於辦理轉學
事宜，應請「雙方家長」或兩造監護人「到埸簽名且繳驗身分證件」。
無法到場者，亦須出具委託書並提供身分證件。
(二)如雙方協議或由法院宣判為「單獨監護權」者，應提出相關證明文件。
例如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(詳載監護權隸屬事項)、最終判決結果等等。
二、辦理轉學時，學生「家長雙方(或監護人)」
(一)需親自到場辦理，繳驗身分證件；
(二)若無法親自到場辦理者，受委託人需出示「委託人身分證正本」外，另需
      出具本委託書。
